
法律百科網：http://www.legis-pedia.com 
列印⽇期：2026-04-05

兒童在兒童權利公約下享有哪些權利呢？

⽂:⿈蓮瑛（認證法律⼈） 、郭婉亭（認證法律⼈） ‧ 國際法  ‧ 2024-12-06

案例

A是⼀名乖巧的⼩⼥⽣，⽬前就讀於⼩學，不幸由於A爸爸B成天不務正業，喜歡喝酒賭博，A從⼩就常常
遭到B的酒後毒打，⽽媽媽因為⻑年在國外⼯作賺錢，也無法好好照顧陪伴A。A的⽼師C得知後，認為應
該通知政府，以確保A的⼈⾝安全，此時A的⽼師C可以怎麼做呢？

本⽂

⼀、兒童享有哪些基本⼈權呢？

聯合國為落實「世界⼈權宣⾔」、「公⺠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化權利國際公約」所揭⽰的⼈
類各項基本權利，在1989年通過了「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CRC），希望進⼀步保障兒童的權益[1]。以下簡單介紹在兒童權利公約下，未滿18歲的兒童可以享有哪些權
利[2]：

1. 公⺠權與⾃由權

這項權利的內涵是為了保障兒童作為基本公⺠所享有的權利及⾃由，其中包括了兒童的姓名與國籍權、表現⾃
由、思想與宗教⾃由、獲取適當資訊權、隱私權，以及不受酷刑或殘忍、不⼈道待遇的權利。

2. 基本健康及福利權

這項權利的宗旨是為了保護兒童的⾝體健康，其中包括了⽣存及發展權、享有健康照顧服務及社會安全給付，
如社會保險等，以及⾝⼼障礙兒童得受特別協助的權利。

3. 教育休閒及⽂化權

兒童權利公約的簽署國被要求確保兒童有接受教育、享有休閒、從事適合其年齡的娛樂活動，以及⾃由參加⽂
化⽣活與藝術活動的權利，才能使兒童的⼈格、才能及潛能獲得最⼤程度的發展。

4. 受照顧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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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權利的⾯向可以分為兩部分。

第⼀個部分是為了確保兒童與⽗⺟能夠團聚共同⽣活，接受⽗⺟的養育及指導，⽽且⽗⺟有義務負擔兒⼥的養
育費⽤。但如果讓兒童繼續留在原⽣家庭⽣活顯然已經不符合兒童的最佳利益時，簽署國應給予該兒童特別的
保護與協助。

第⼆部分則是避免有⾮法移送兒童、對兒童施加虐待、傷害的情形發⽣，如果有發⽣這類情形，此時應由適當
的政府機構進⾏安置。

⼆、兒童權利公約對臺灣的法律有影響嗎？

（⼀）制定兒童權利公約施⾏法

臺灣雖然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但基於對兒童⼈權的堅持，在2014年時制定了「兒童權利公約施⾏法」並施
⾏[3]，讓兒童權利公約具有與國內法律相同的效⼒，使我國法律能與國際⼈權標準接軌，⽬的為健全兒童及少
年⾝⼼發展，落實保障及促進兒童及少年權利。

（⼆）落實兒童權利公約施⾏法

因為制定兒童權利公約施⾏法，所以攸關兒少權利保障的相關法規，也需要⼀併配合修正[4]，加速兒童權利公
約的落實。⽬前我國已經有具體的施⾏成果，像是針對無法在家庭環境中成⻑的兒童，制定替代性照顧政
策[5]，例如當兒童受到⾝⼼虐待、迫害等不當對待，無法獲得適當照顧，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保
護來安置兒少[6]，以⽀持家庭功能；或是推動「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7]，整合線上求助通報平臺[8]，並廣
設社福中⼼，聘⽤社⼯投⼊兒少保護，防⽌其遭受虐待、性剝削及性侵害等[9]。

如案例中，A的⽼師C就可以利⽤社會安全網的線上通報平臺向主管機關通報，⽽且，家庭暴⼒防治法等法律
也規定，醫事、社會⼯作與教育等⼈員，在執⾏職務中，如發現疑似家暴、對兒少⾝⼼虐待等情形，應在24

⼩時內通報主管機關[10]。C依法通報後，再由社福中⼼的社⼯確認是否進⾏安置，以幫助A即時脫離困境。

三、結論

在兒童權利公約的保護⽻翼下，像A⼀樣基本⽣存權、受照顧權受到威脅的兒童，透過政府制定政策、保護網
及法規，來保障未滿18歲的兒童能在安全、健康的環境成⻑、獲得良好照護。

案例中，A的⽼師C發現A被家暴、虐待等狀況時，有通報的義務，C可以經由線上通報平臺向主管機關通報A
的狀況。透過政府所制訂的安全網計畫、法規落實，共同努⼒讓公約內容得到最⼤的實現，以保障兒童的權
益。

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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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院（2022），《落實⾝⼼障礙者及兒童權益保障、接軌國際》。[1]

   兒童權利公約。[2]

   總統華總⼀義字第10300085351令（2014/6/4）。[3]

   兒童權利公約施⾏法第9條：「各級政府機關應依公約規定之內容，就其所主管之法規及⾏政措施於本法
施⾏後⼀年內提出優先檢視清單，有不符公約規定者，應於本法施⾏後三年內完成法規之增修或廢⽌及⾏
政措施之改進，並應於本法施⾏後五年內，完成其餘法規之制（訂）定、修正或廢⽌及⾏政措施之改進。
」

[4]

   衛⽣福利部（2014），《兒少替代性照顧政策》。[5]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
I 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必要時
得進⾏緊急安置：
⼀、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
⼆、兒童及少年有⽴即接受醫療之必要，⽽未就醫。
三、兒童及少年遭受遺棄、⾝⼼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為或⼯作。
四、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
II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疑有前項各款情事之⼀者，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經多元評估後，加
強保護、安置、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III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前⼆項保護、安置、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時，得請求檢察官或
當地警察機關協助之。
IV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評估第⼀項各款兒童及少年之⽣命、⾝體或⾃由有⽴即危險或有危險之
虞者，應移送當地司法警察機關報請檢察機關處理。
V 第⼀項兒童及少年之安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辦理家庭寄養，或交付適當之親屬、第三⼈、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他安置機構教養之。」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2條：「
I 兒童及少年因家庭發⽣重⼤變故，致無法正常⽣活於其家庭者，其⽗⺟、監護⼈、利害關係⼈或兒童及
少年福利機構，得申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安置或輔助。
II 前項安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辦理家庭寄養、交付適當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他安置機
構教養之。
III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寄養家庭或機構依第⼀項規定，在安置兒童及少年之範圍內，⾏使、
負擔⽗⺟對於未成年⼦⼥之權利義務。
IV 第⼀項之家庭情況改善者，被安置之兒童及少年仍得返回其家庭，並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續
予追蹤輔導⾄少⼀年。
V 第⼆項及第五⼗六條第五項之家庭寄養，其寄養條件、程序與受寄養家庭之資格、許可、督導、考核及
獎勵之規定，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6]

   衛⽣福利部（n.d.），《社會安全網》。[7]

   衛⽣福利部保護服務司（2017），《關懷e起來 - 線上通報》。[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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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兒童權利公約，兒童權利公約施⾏法，兒童及少年權利，基本⽣存權，通報

   ⾏政院（2022），《落實⾝⼼障礙者及兒童權益保障、接軌國際》。[9]

   家庭暴⼒防治法第50條第1項：「醫事⼈員、社會⼯作⼈員、教育⼈員、教保服務⼈員、保育⼈員、警察
⼈員、移⺠業務⼈員及其他執⾏家庭暴⼒防治⼈員，於執⾏職務時知有疑似家庭暴⼒情事，應⽴即通報當
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遲不得逾⼆⼗四⼩時。」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3條第1項：「醫事⼈員、社會⼯作⼈員、教育⼈員、保育⼈員、教保服
務⼈員、警察、司法⼈員、移⺠業務⼈員、戶政⼈員、村（⾥）幹事及其他執⾏兒童及少年福利業務⼈員
，於執⾏業務時知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情形之⼀者，應⽴即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遲不得
超過⼆⼗四⼩時：
⼀、施⽤毒品、⾮法施⽤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健康之物質。
⼆、充當第四⼗七條第⼀項場所之侍應。
三、遭受第四⼗九條第⼀項各款之⾏為。
四、有第五⼗⼀條之情形。
五、有第五⼗六條第⼀項各款之情形。
六、遭受其他傷害之情形。」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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